
泰安市肿瘤防治院

隐患排查奖惩制度

各科室:

第一条 制度：

为保证隐患排查制度的全面落实，按照《山东省安全生

产举报奖励办法》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》

的要求，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奖励:

(一)在隐患排查中积极排除事故隐患，避免了事故发生;

对安全生产提出合理化建议并采纳，收到显著效果，给予

50-200 元的奖励。

(二)在隐患排查期问为抢救医患生命安全、财产和处理

事故中表现突出的有功人员根据贡献大小，给予 50-500 元

的奖励。

(三)在隐患排查中表现突出，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，

结合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，给予一

次性奖励 1000 元。

第三条 处罚:

(一)严格执行《山东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《安全

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》及有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

规和安全生产责任制、隐患排查责任制，如违反《规定》和



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、隐患排查责任制给予 50-200 元的

处罚。

(二)严格执行医院各种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各项安全管

理制度，在隐患排查期间对于一般性违规行为，以部门和科

室为考核单位，发现违规现象按医院有关制度处罚。

(三)在隐患排查期间，在禁烟区域发现吸烟者及不按规

定动火者，按医院有关制度给予处罚。

(四)在隐患排查期间发现有严重违规行为，其后果严重

的，按医院有关规定加倍处罚。

(五)对明知故犯，多次教育仍然违章者，责令作深到检

查，重新接受安全教育，安全教育合格后方能上岗。

(六)对于在降患排查中，未认直排查事故隐患而造成事

故的直接责任者，根据损失大小按经济责任制进行考核处罚，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司法机关处理，事故的其他责任者和责

任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以及医院的相关制度进行处理。

(七)详细安全生产绩效考核请参阅《泰安市肿瘤防治院

安全生产绩效奖惩办法(试行)》

第四条 流程

对全院工作领域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，

任何个人均可根据《泰安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《泰安

市肿瘤防治院隐患排查奖惩制度》规定进行举报。

1、院外举报“12345”热线、书信、来访等渠道向市政



府有关部门进行举报。

2、院内举报安全生产热线（24 小时行政值班）:2066766

3、网络举报 zlyyaqb@126.com

4、信件举报泰安市肿瘤防治院办公室（安全办）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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